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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55103 债券简称：18 华夏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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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债务重组进展等事

项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华夏幸福基业股

份有限公司 2018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募集说明书》《华

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

说明书》《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债

券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文件、第三方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华

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等，由本期债券受托

管理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

资者应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

以作为光大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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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发行人概况

（一） 公司名称：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 公司注册地址：河北省固安县京开路西侧三号路北侧

一号

（三） 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文学

（四） 公司信息披露联系人：黎毓珊

（五） 联系电话：010-56982988

（六） 联系传真：010-56982989

（七） 登载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的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http://www.sse.com.cn/

二、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一） 18华夏 06

1、 债券名称：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三期）（品种一）

2、 债券简称：18华夏 06

3、 债券代码：155102

4、 债券期限：2+2+1年

5、 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7.00%，在存续期内前 2年

固定不变；在存续期的第 2年末，如发行人行使调整票面利

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的债券票面利率为存续期内前 2年

票面利率加调整基点，在存续期后 3年固定不变；在存续期

的第 4年末，如发行人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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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的债券票面利率为存续期内第 3、4年票面利率加调整

基点，在存续期后 1年固定不变

6、 债券发行规模：人民币 300,000万元

7、 债券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

一起支付

8、 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

于偿还到期或回售的公司债券

9、 债券起息日：2018年 12月 20日

10、 债券上市交易首日：2018年 12月 25日

11、 债券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 18华夏 07

1、 债券名称：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三期）（品种二）

2、 债券简称：18华夏 07

3、 债券代码：155103

4、 债券期限：5+2年

5、 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8.30%，在存续期内前 5年

固定不变；在存续期的第 5年末，如发行人行使调整票面利

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的债券票面利率为存续期内前 5年

票面利率加调整基点，在存续期后 2年固定不变

6、 债券发行规模：人民币 40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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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债券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

一起支付

8、 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

于偿还到期或回售的公司债券

9、 债券起息日：2018年 12月 20日

10、 债券上市交易首日：2018年 12月 25日

11、 债券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三） 19华夏 01

1、 债券名称：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期）

2、 债券简称：19华夏 01

3、 债券代码：155273

4、 债券期限：本期债券为 5年期，附第 2年末和第 4年末发

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5、 债券利率：5.50%。本期债券在存续期内前 2年的票面利率

为 5.50%固定不变，在存续期的第 2年末，发行人选择不

调整本期债券后 3年的票面利率，在存续期的第 4年末，

发行人选择不调整本期债券后 1年的票面利率，详见《华

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

期）2021年票面利率不调整公告》和《华夏幸福基业股份

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2023 年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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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利率不调整公告》。

6、 债券发行规模：人民币 100,000万元

7、 计息期限及付息日：本次债券的付息日期为 2020年至 2024

年每年的 3月 25日。若投资者于第 2年末行使回售选择权，

则其回售部分的本次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0年至 2021年每

年的 3月 25日。若投资者于第 4年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

其回售部分的本次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0年至 2023 年每年

的 3月 25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

第 1个交易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8、 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

用于偿还到期或回售的公司债券

9、 债券起息日：2019年 3月 25日

10、 债券上市交易首日：2019年 4月 3日

11、 债券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三、 重大事项提示

光大证券作为“18华夏 06”、“18华夏 07”和“19华夏 01”的受托

管理人，现将本期债券相关事项报告如下：

受宏观经济环境、行业环境、信用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2020

年第四季度以来华夏幸福面临流动性阶段性风险，华夏幸福融资业

务受到较大影响，华夏幸福业务正常开展也受到一定影响。在上述

背景下，华夏幸福金融债务发生未能如期偿还的情况，并发生相关

诉讼、仲裁案件。华夏幸福在省市政府及专班的指导和支持下推进

《债务重组计划》及相关事项落地实施工作。现将上述相关事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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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情况披露如下：

（一）债务重组相关进展情况

华夏幸福在省市政府及专班的指导和支持下制订《债务重组计

划》并于 2021 年 10月 8日披露了《债务重组计划》主要内容。另

外，华夏幸福以下属公司股权搭建“幸福精选平台”及“幸福优选

平台”用于抵偿金融债务及经营债务（相关内容可详见华夏幸福于

2022年 12月 20日披露的临 2022-073号公告）。上述事项进展情况

如下：

1、《债务重组计划》推进情况

截至 2025年 8月 31日，《债务重组计划》中 2,192亿元金融债

务通过签约等方式实现债务重组的金额累计约为人民币 1,926.69 亿

元（含华夏幸福及下属子公司发行的境内公司债券 371.3亿元的债券

重组以及境外间接全资子公司发行的 49.6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335.32亿元）债券重组），相应减免债务利息、豁免罚息金额 202.03

亿元。

在符合《债务重组计划》总体原则的情况下，华夏幸福及下属

子公司九通基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通投资”）发行的公司

债券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债券持有人审议并表决通过《关于

调整债券本息兑付安排及利率的议案》等议案（相关内容详见华夏

幸福于 2023年 7月 14日披露的临 2023-054号公告）。截至 2025年

8月 31日，华夏幸福及下属公司九通投资发行的境内公司债券存续

余额为 225.56亿元。债券存续余额变动原因主要为部分公司债券持

有人申请注销持有的债券份额。

华夏幸福境外间接全资子公司 CFLD(CAY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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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MENT LTD.在中国境外发行的美元债券（涉及面值总额为

49.6亿美元）协议安排重组已完成重组交割（以上详见披露的《华

夏幸福关于境外间接全资子公司美元债券债务重组进展的公告》（编

号：临 2023-004及临 2023-006））。

2023年 11月 21日，华夏幸福完成信托计划设立相关事宜，信

托规模为 25,584,674,850.75元（具体内容详见 2023年 11月 22日披

露的临 2023-095号公告）。2024年 3月 7日，华夏幸福第八届董事

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华夏幸福拟以上述信托

计划受益权份额抵偿“兑抵接”类金融债权人合计不超过 240.01亿

元金融债务（具体内容详见 2024 年 3月 8日披露的相关公告)，相

关方案已于 2024年 3月 29日经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截至于 2025年 9月 6日披露的最新《华夏幸福关于重大资产出

售暨关联交易实施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9），华夏

幸福或其指定主体已向全部交易对方发出了书面通知，对应信托抵

债金额 240.01亿元；根据《债务重组协议》已实施完毕信托抵债交

易的金额为 223.48亿元，相关信托受益权份额在建信信托的受益人

变更登记仍在进行中。

2、以下属公司股权抵偿债务情况进展

截至 2025 年 8月 31日，以下属公司股权抵偿债务情况进展如

下：

发行人以下属公司股权搭建的“幸福精选平台”股权抵偿金融

债务金额（本息合计，下同）约为人民币 174.54亿元，相关债权人

对应获得“幸福精选平台”股权比例约为 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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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以下属公司股权搭建的“幸福精选平台”及“幸福优选

平台”股权抵偿经营债务金额约为人民币 61.74亿元，相关债权人对

应获得“幸福精选平台”股权比例约为 2.90%，获得“幸福优选平

台”股权比例约为 11.85%。

（二）部分债务未能如期偿还相关情况

自 2025年 8月 1日至 2025年 8月 31日，华夏幸福及下属子公

司新增未能如期偿还银行贷款、信托贷款等形式的债务金额为人民

币 8.90亿元，截至 2025年 8月 31日发行人累计未能如期偿还债务

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240.00亿元（不含利息，金融债务在签署《债务

重组协议》后将按照重组协议约定的到期日执行，相应债务金额在

调整后的到期日前将从未能如期偿还债务金额中予以剔除）。

（三）诉讼、仲裁相关情况

近期新增诉讼、仲裁案件涉案金额合计为 14.05亿元，约占最近

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 40.95亿元的 34.32%，其中，

发行人作为原告的涉案金额为 2.33亿元，发行人作为被告的涉案金

额为 11.72亿元。前述案件中,具体新增诉讼、仲裁案件及过往案件

进展情况详见下文。

本报告涉及的诉讼、仲裁案件目前尚在进展过程中，尚待司法

机关审理及华夏幸福与相关当事人谈判协商，案件的最终结果存在

不确定性，尚无法判断对华夏幸福本期利润或以后期间利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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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仲裁案件情况

1、新增案件情况

公司所处当事人

位置
当事人对方 主要案由

涉案金额

（万元）
主要诉讼和仲裁请求

目前所处

的阶段

原告

冀龙公司债

权人

破产债权确认

纠纷
14,339.72

请求判令被告对廊坊市庞大冀龙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冀龙公司”）享有

的债权金额为 14,339.72 万元；请求确认被告对冀龙公司享有的上述债权劣后于原

告的普通债权受偿，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已立案

建设工程施

工方

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8,980.00

请求判令被告依约支付违约金 8,980.00 万元；被告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

诉讼费用。
已立案

被告/被申请人
建设工程施

工方

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12,797.64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及相关费用合计 12,797.64 万元；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保全费。
已立案

11,493.76

请求判令解除原告和被告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被告支付工程款及利息合

计 3,132.61 万元；被告支付索赔金额 8,361.15 万元；原告就案涉工程折价或者拍

卖的价款优先受偿；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以上合计 11,493.76 万元。

已立案

3,836.22

请求仲裁被申请人支付工程款 3,609.54 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被申请人支付商票贴

息补偿 226.68 万元；申请人在上述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就案涉工程折价、拍卖、变卖

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被申请人承担本案仲裁费用。

已立案

3,473.24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及逾期付款利息合计 3,473.24 万元；保留原告通过其他方

式实现剩余债权的权利；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用。
已立案

2,255.32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及利息合计 1,831.96 万元；被告支付质保金及利息合计

423.36 万元；原告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就案涉工程折价或拍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

权；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律师费、差旅费等。

已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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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36
请求判令原告支付工程款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合计 1,937.36 万元；被告承担本案诉

讼费用及保全费用。
已立案

1,649.34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质保金共计 1,649.34 万元及利息；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保全费。
已立案

1,418.09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 1,418.09 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用。
已立案

债权人
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
42,812.99

请求判令被告偿还本金及其利息、复利及罚息合计 42,798.29 万元，支付至实际清

偿之日；请求被告提前还款并解除《固定资产借款合同》；原告主张实现债权的律

师费、诉前保全费和差旅费合计 14.7 万元；原告主张担保权利，就上述费用等诉讼

请求，对质押的应收账款优先受偿；被告二、三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各

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等全部诉讼费用。

已立案

合作方 合同纠纷 10,250.00
请求判令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协议继续履行；被告支付剩余转让价款 10,250.00 万元

及利息；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已立案

1,000 万元以下案件

被告/被申请人

合作方 其他纠纷类 11,815.13
原告/申请人主张被告/被申请人按合同约定支付合同款项；支付逾期付款期间的利

息；被告/被申请人承担案件受理费等费用。
已立案

建设工程施

工方

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类
9,192.11

原告/申请人主张被告/被申请人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项；支付逾期付款期间的利

息；对于所建设工程享有优先受偿权；被告/被申请人承担案件受理费等诉讼费用。
已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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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房购买

方

商品房销售合

同纠纷类
2,259.93

该类案件的诉讼请求主要分为四类：一是要求解除原告/申请人与被告/被申请人签

署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被告/被申请人向原告/申请人支付违约金；被告/被申请人承

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等费用；二是要求被告/被申请人退还购房款；承担逾期退还购

房款的违约金或利息；承担案件受理费等诉讼费用；三是要求被告/被申请人维修房

屋；承担因房屋质量问题导致的经济损失；承担案件受理费等诉讼费用；四是要求

被告/被申请人退还电商款；承担案件受理费等费用。

已立案

票据持有人 票据纠纷类 2,035.53

原告/申请人要求被告/被申请人支付票据本金；被告/被申请人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利率标准支付利息；被告/被申请人支付案件受理费等诉讼费

用。

已立案

2、重大诉讼、仲裁事项进展

公司所处当事

人位置

当事人对

方
主要案由

涉案金额

（万元）
主要诉讼和仲裁请求 目前进展

被告/被申请人
建设工程

施工方

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14,300.06

一审判决第一项为被告给付工程款784.23万元

及利息；被告返还质保金 3,407.85 万元；驳回

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原告提起上诉，请求变更原审判决第一项

为被告支付工程款 3,697.10 万元及利息；请求

变更原审判决第二项为被告返还质保金

3,407.85 万元；被告承担一、二审案件受理费。

二审判决维持原审判决第二项；撤销原审判决

第三项；变更原审判决第一项为被告给付工程

款 3,124.67 万元及利息；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

请求；原告和被告共同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

契约锁契约锁



3,308.14

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支付工程款及逾期付款利息

合计 3,308.14 万元；申请人在上述工程款范围

内就案涉工程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被申请人承担本案的仲裁费用、保全费用。

依法裁决被申请人支付工程款及逾期付款利息

合计 714.97 万元；申请人在欠付工程款 889.60

万元范围内对案涉工程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

受偿权；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共同承担本案鉴定

费、仲裁费；驳回申请人其他仲裁请求。

1,433.74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1,433.74万元及逾期

付款利息；原告在上述工程款范围内对案涉工

程折价或拍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被告承

担本案诉讼费用。

依法裁定原告撤回起诉。

合作方 合作合同纠纷 2,427.47

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土地交易服务费 677.92 万

元；被告赔偿因其违约给原告造成的损失

1,749.55 万元及利息；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依法判决被告返还土地交易服务费 677.92 万元

及利息；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原告和被告

共同承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

3、发行人及九通投资公司债券票面金额明细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2023 年末票面金额（万元） 2025 年 8 月 31 日票面金额（万元）

15 华夏 05 122494.SH 400,000.00 250,873.10

16 华夏 01 135082.SH 280,000.00 161,180.00

16 华夏 02 136244.SH 199,996.00 145,716.20

16 华夏 04 135302.SH 300,000.00 202,508.20

16 华夏 05 135391.SH 200,000.00 102,410.00

16 华夏 06 135465.SH 400,000.00 212,757.50

16 华夏债 136167.SH 1,242.50 1,242.50

17 九通 01 145707.SH 100,000.00 64,350.00

17 九通 03 145760.SH 60,000.00 34,000.00

18 华夏 01 143550.SH 247,500.00 110,910.70

契约锁契约锁



18 华夏 02 143551.SH 52,500.00 31,277.90

18 华夏 03 143693.SH 200,000.00 100,892.20

18 华夏 04 150683.SH 130,000.00 61,980.00

18 华夏 06 155102.SH 1,800.00 0.00

18 华夏 07 155103.SH 400,000.00 328,718.10

18 九通 01 150170.SH 109,000.00 31,100.00

18 九通 02 150222.SH 140,000.00 64,860.00

18 九通 03 150466.SH 91,000.00 58,890.00

19 华夏 01 155273.SH 100,000.00 71,488.00

19 九通 01 162170.SH 200,000.00 184,730.00

19 九通 03 162550.SH 100,000.00 35,730.00

合计 3,713,038.50 2,255,614.40

契约锁契约锁



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变化可能带来的投资风险和偿债风险。

光大证券将继续关注发行人日常经营和财务状况、对本期债券

后续化解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严

格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

行为准则》和《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及时履行相应的受

托管理职责。

（以下无正文）

契约锁契约锁



（本页无正文，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夏幸福基业股份

有限公司债务重组进展等事项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受托管理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 月 日

契约锁契约锁

wyf
打字机
9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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